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5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偉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調院偵字第49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趙偉良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趙偉良於民國113年6月14日晚間7時5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

汀州路1段與南海路路口，因不滿欣欣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欣欣客運公司）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之駕

駛高明正未能通融其在非屬公車停靠站之區域上車，竟基於

損壞該車之犯意，持內裝有番茄醬之玻璃瓶朝該車之右側車

窗丟擲2次，致該車之2片玻璃車窗破損不堪使用，並致欣欣

客運公司受有新臺幣（下同）20,550元之損失。嗣經欣欣客

運公司事後訴警偵辦，復為警循線查情。案經欣欣客運股份

有限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並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趙偉良於警詢中坦承不諱，核與證

人高明正、陳俊宏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

圖、車窗相片、估價單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基於任意性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審簡字第298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4月、4月、4月、5月確定、以110年度簡字第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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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以110年度訴字第179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以110年度審簡字第1329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3月共5次確定，前揭數罪嗣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

第851號裁定應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確定，並與另案之

拘役刑55日接續執行，於112年9月27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

監，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是以，被告執行

完畢後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

犯。經本院依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認被告所犯本案

與構成累犯之前案之犯罪型態、情節有別，二者罪質不同，

難認被告有一再為與本案相同類型之犯罪，而有惡性重大之

情事。本院審酌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

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綜合斟酌各項情狀，

認被告本件犯行不宜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證人高明正無法通

融讓其在非停靠站區域上車，竟持玻璃瓶丟擲車窗，致車窗

玻璃毀損，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法益，所為自有不該；再衡

酌被告犯罪方式固屬單純，惟告訴人因被告之毀損行為必須

更換車窗玻璃之費用金額為20,500元，業據告訴人供述明

確，並有估價單附卷可參，可見被告對告訴人損害之程度不

輕，且被告此舉對亦可能對車內乘客造成傷害，而引起車內

乘客恐慌；復衡酌被告前有多次傷害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素行不佳，自無從為從輕

量刑之考量，惟審酌其於警詢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

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商，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四、沒收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工具為地上撿拾之玻璃瓶，固雖供其本案犯罪

所用，但未扣案無從特定，亦非其所有，故不予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第354條、第

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處刑如主文，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俊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吳玟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葉潔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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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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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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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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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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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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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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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5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偉良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49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趙偉良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趙偉良於民國113年6月14日晚間7時5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1段與南海路路口，因不滿欣欣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欣客運公司）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之駕駛高明正未能通融其在非屬公車停靠站之區域上車，竟基於損壞該車之犯意，持內裝有番茄醬之玻璃瓶朝該車之右側車窗丟擲2次，致該車之2片玻璃車窗破損不堪使用，並致欣欣客運公司受有新臺幣（下同）20,550元之損失。嗣經欣欣客運公司事後訴警偵辦，復為警循線查情。案經欣欣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並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趙偉良於警詢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高明正、陳俊宏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車窗相片、估價單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審簡字第29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4月、4月、5月確定、以110年度簡字第13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以110年度訴字第1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以110年度審簡字第13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共5次確定，前揭數罪嗣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851號裁定應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確定，並與另案之拘役刑55日接續執行，於112年9月27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是以，被告執行完畢後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經本院依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認被告所犯本案與構成累犯之前案之犯罪型態、情節有別，二者罪質不同，難認被告有一再為與本案相同類型之犯罪，而有惡性重大之情事。本院審酌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綜合斟酌各項情狀，認被告本件犯行不宜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證人高明正無法通融讓其在非停靠站區域上車，竟持玻璃瓶丟擲車窗，致車窗玻璃毀損，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法益，所為自有不該；再衡酌被告犯罪方式固屬單純，惟告訴人因被告之毀損行為必須更換車窗玻璃之費用金額為20,500元，業據告訴人供述明確，並有估價單附卷可參，可見被告對告訴人損害之程度不輕，且被告此舉對亦可能對車內乘客造成傷害，而引起車內乘客恐慌；復衡酌被告前有多次傷害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素行不佳，自無從為從輕量刑之考量，惟審酌其於警詢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商，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工具為地上撿拾之玻璃瓶，固雖供其本案犯罪所用，但未扣案無從特定，亦非其所有，故不予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第354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俊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吳玟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葉潔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5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偉良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調院偵字第49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趙偉良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趙偉良於民國113年6月14日晚間7時5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
    汀州路1段與南海路路口，因不滿欣欣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欣欣客運公司）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之駕駛
    高明正未能通融其在非屬公車停靠站之區域上車，竟基於損
    壞該車之犯意，持內裝有番茄醬之玻璃瓶朝該車之右側車窗
    丟擲2次，致該車之2片玻璃車窗破損不堪使用，並致欣欣客
    運公司受有新臺幣（下同）20,550元之損失。嗣經欣欣客運
    公司事後訴警偵辦，復為警循線查情。案經欣欣客運股份有
    限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並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趙偉良於警詢中坦承不諱，核與證
    人高明正、陳俊宏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
    圖、車窗相片、估價單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基於任意性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審簡字第298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4月、4月、4月、5月確定、以110年度簡字第137
    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以110年度訴字第179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以110年度審簡字第1329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3月共5次確定，前揭數罪嗣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
    第851號裁定應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確定，並與另案之
    拘役刑55日接續執行，於112年9月27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
    監，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是以，被告執行
    完畢後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
    。經本院依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認被告所犯本案與
    構成累犯之前案之犯罪型態、情節有別，二者罪質不同，難
    認被告有一再為與本案相同類型之犯罪，而有惡性重大之情
    事。本院審酌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
    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綜合斟酌各項情狀，認
    被告本件犯行不宜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證人高明正無法通
    融讓其在非停靠站區域上車，竟持玻璃瓶丟擲車窗，致車窗
    玻璃毀損，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法益，所為自有不該；再衡
    酌被告犯罪方式固屬單純，惟告訴人因被告之毀損行為必須
    更換車窗玻璃之費用金額為20,500元，業據告訴人供述明確
    ，並有估價單附卷可參，可見被告對告訴人損害之程度不輕
    ，且被告此舉對亦可能對車內乘客造成傷害，而引起車內乘
    客恐慌；復衡酌被告前有多次傷害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素行不佳，自無從為從輕量
    刑之考量，惟審酌其於警詢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
    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商，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四、沒收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工具為地上撿拾之玻璃瓶，固雖供其本案犯罪
    所用，但未扣案無從特定，亦非其所有，故不予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第354條、第
    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俊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吳玟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葉潔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5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偉良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49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趙偉良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趙偉良於民國113年6月14日晚間7時5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1段與南海路路口，因不滿欣欣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欣客運公司）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之駕駛高明正未能通融其在非屬公車停靠站之區域上車，竟基於損壞該車之犯意，持內裝有番茄醬之玻璃瓶朝該車之右側車窗丟擲2次，致該車之2片玻璃車窗破損不堪使用，並致欣欣客運公司受有新臺幣（下同）20,550元之損失。嗣經欣欣客運公司事後訴警偵辦，復為警循線查情。案經欣欣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並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趙偉良於警詢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高明正、陳俊宏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車窗相片、估價單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審簡字第29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4月、4月、5月確定、以110年度簡字第13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以110年度訴字第1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以110年度審簡字第13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共5次確定，前揭數罪嗣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851號裁定應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確定，並與另案之拘役刑55日接續執行，於112年9月27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是以，被告執行完畢後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經本院依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認被告所犯本案與構成累犯之前案之犯罪型態、情節有別，二者罪質不同，難認被告有一再為與本案相同類型之犯罪，而有惡性重大之情事。本院審酌累犯規定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綜合斟酌各項情狀，認被告本件犯行不宜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證人高明正無法通融讓其在非停靠站區域上車，竟持玻璃瓶丟擲車窗，致車窗玻璃毀損，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法益，所為自有不該；再衡酌被告犯罪方式固屬單純，惟告訴人因被告之毀損行為必須更換車窗玻璃之費用金額為20,500元，業據告訴人供述明確，並有估價單附卷可參，可見被告對告訴人損害之程度不輕，且被告此舉對亦可能對車內乘客造成傷害，而引起車內乘客恐慌；復衡酌被告前有多次傷害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素行不佳，自無從為從輕量刑之考量，惟審酌其於警詢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商，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工具為地上撿拾之玻璃瓶，固雖供其本案犯罪所用，但未扣案無從特定，亦非其所有，故不予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第354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俊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吳玟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葉潔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